省科技厅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的通知

--鄂科技通【2016】12号

各高校：

　　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高校院所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研发活动的意见》（鄂政发〔2015〕66号）中提出的“对承担有省内企业委托研发项目的高校，省级科技部门按照项目实际到位资金的5%至10%给予科技项目奖励支持”的要求，省科技厅现启动2016年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申报工作。此类项目是加快我省科教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高校科研人员服务企业，对与省内企业开展合作研发的高校给予支持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应为省内具有正式办学资格且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高校；

　　2、申报项目应是申报单位与省内企业联合开展合作且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技术研发项目；

　　3、高校与企业签订有规范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且合同执行进展良好；

　　4、企业2015年已支付给高校研发经费；

　　5、优先支持开展了技术合同登记的项目。

　　6、项目强度为企业2015年度(以支付凭证时间为准)支付给高校研发经费到账额度的5%—10%，单个项目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50万。

　　二、申报程序

　　1、网上申报。

　　网上申报时，请项目申报单位进入省科技厅网站www.hbstd .gov.c n，登录“科技计划申报”中的“在线申报”系统进行申报，按要求填写项目申报信息，上传申报书的电子版（申报书的电子版格式为PDF格式，大小控制在15M以内，须含校企合作研发合同、资金到账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专家评审以上传的电子申报书为准），提交成功将获得受理编号。

　　如项目尚未完成，则申报单位填写项目申报信息，并上传《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申报书》，待项目完成后，一个月内填写《高校产学研合作项目执行情况报告》并上传；如项目已完成，则填写项目申报信息并同时上传《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申报书》和《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执行情况报告》。

　　2、项目推荐。

　　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由高校推荐。各推荐单位要认真遴选审查，登录省科技厅“在线申报”系统完成网上推荐，并将加盖公章的推荐函、项目汇总表各一式两份报送至项目受理处室。

　　3、网上申报时间。自即日起，到2016年3月30日17:00截止。

　　三、其他事项

　　1、如项目申报材料弄虚作假，一经发现、查实，则取消项目立项资格，且申报单位三年内不得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2、后补助资金的管理按《国家科技计划及专项资金后补助管理规定》中奖励性后补助的要求管理。后补助资金应用于弥补项目资金不足，也可用于申报单位提取管理费或研发团队提取科研劳务收入。

　　四、受理处室及联系方式

　　1、受理处室、联系方式

　　高新处：受理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能源、交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项目；

　　联系人：粘来霞  02787135817  

　　农村处：受理现代农业领域项目；

　　联系人：刘洋  02787135805

　　社会发展处：受理生物医药、资源环境、人口健康、公共安全领域项目；

　　联系人：王恒松 02787135507

　　2、技术咨询电话：027-87265608、87265789、87222271

　　附件:1.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申报书（格式）
　　       2.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汇总表（格式）
　　       3.高校产学研合作后补助项目执行情况报告（格式）
                                                     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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